
虑的是如何使国家多收，完成财政任务；企业一方则

主要考虑的是超产后企业能多得一点，职工多 分一

点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。但如何解决好这个矛盾，就

需要在承包中，双方要实事求是，不打埋伏，不弄虚

作假。财政部门要帮助企业进行认真的测算，要测算

出企业通过承包增产后，“水涨船高”的产品税、营

业税、增值税的增长幅度和上交利税增长幅度、企业

承包后多得的好处、自费改革地方支出负担及承受能

力，要算总帐，算大帐。要使企业有收可超，有利可

得，不要把弦绷得太紧，把基数定得 太 高。企 业一

方，要有全局观点，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，不

能把眼睛只盯在减税让利上，不能隐瞒收入尽量压低

承包基数，而要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，健全内部经营

机制，调动职工积极性上下功夫。因此，承包双方都

要考虑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，尽量使承包基数定得合

理，以促进经营承包责任制健康顺利的发展。

财 政
法规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

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工作的通知

1987年10月 4 日  （87）财农字第354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

财政局，加发南京、成都市财政局：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为了适应农村经济体

制的改革，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，提高财政支农

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各地财政部门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

的基础上，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管理进行了重要改

革，对一部分无偿支援农业生产的资金实行了有偿支

援周转使用的办法，效果很好。通过几年来的积累，

各级财政均已建立了一笔数目不 等的、能 够 灵活调

度、周转使用的专项支农基金，既弥补了财政预算内

安排的支农资金的不足，又支持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

展。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改革成果，进一步做好财政

支农工作，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，特作如下通知：

一、财政支农周转金是财政资金，是各级财政建

立的支援农业的一种专项基金。为保证发挥这项基金

的作用，各地不得改变资金性质，不 得改变资金用

途，也不要用于平衡预算，并要继续积累，使之逐步

增 加。

二、财政支农周转金必须坚持由财政部门统一管

理的原则，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分配、借用、监督、

回收、核算等各项工作，不得脱离财政管理轨道.为

了进一步提高支农周转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，财政

部已决定在农财司建立支农周转金管理处，专门负责

这方面的管理工作，各级财政也应切实加强支农周转

金管理力量，并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管理机 构，促使其

逐步向建立经济实体性的财政支农投资组织的方向发

展。

三、财政支农周转金是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机组成

部分。为了在安排财政支农周转金时与其他仍然实行

无偿拨款办法的支农资金，包括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

织资金、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、水产养殖

补助费、造林补助费以及其他专项支农资金中的无偿

拨款实行综合平衡，统筹安排，发挥整体效益，各地

不得把各项财政支农专款拨作银行信贷基金或其他非

财政的投资企业的基金。
四、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支农周转金的 财务管理

与会计核算工作，严格按经济合同办事。当前特别要

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高到期回收率方面 狠下 功

夫。为此，对过去发放的财政支农周转金，应按去年

全国财政支农周转金工作会议的要求，认真清理、回

收。今后各项支农周转金的投放必须逐步实行严格的

计划效益目标管理和项目效益目标管理。
五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必须将财政

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，随同年终决算报告财

政部，并按规定及时向财政部报送有关报表。
六、凡是不符合以上各项要求的，请采取切实措

施予以纠正。凡是管理工作薄弱的，应尽快加强。使

用效益不好的，应分析原因，加以改进。对使用效益

不好，又不改进工作的，中央财政将根据择优投放的

原则，不再分配有关支农专项资金和借用 支 农周 转

金。

七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

门应认真贯彻本通知的要求，贯彻情况于年底前报告

财政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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